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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尘降尘管控工作汇报，一边仔细察看工地“七个百分之百”

落实情况，指出施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。当看到该工地

围挡和喷淋设置不合格，防尘网覆盖不严、网眼过大，以及黄

土裸露等诸多问题后，李军信要求施工方立即按照有关标准、

规范进行整改，改进作业模式，加大清洁清扫力度，提升扬尘

防治标准，不能有一寸黄土裸露。李军信叮嘱随行的源汇区和

市住建委负责同志，要借鉴郑州等市先进经验，制定工地污染

防治标准，做好具体工作指导，打造样板工地，让项目方有标

准可以参照。同时还要加强监督检查，严格整改验收，凡“七

个百分之百”落实不到位的工地，一律不准开工。 

位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国控监测站点附近的长江路长江国

际项目工地，施工现场建筑材料摆放混乱，围挡封闭不严，围

挡内大堆建筑垃圾未覆盖，工地道路泥水满地，门口多处黄土

裸露。李军信对此提出严厉批评，他指出，国控点周边五公里

范围内的污染管控，直接影响全市空气质量数据，关系环保攻

坚的工作实效。如果施工工地“七个百分之百”落实不到位，

措施不严细，排查不彻底，天气放晴后，就会形成污染源，引

起扬尘污染严重反弹。李军信要求，从即日起，施工方要切实

履行环保责任，加大环保资金投入，完备降尘抑尘设施，严格

落实“七个百分之百”，主体已建成的楼房要湿法作业打扫楼

层，冲洗楼顶，严防扬尘污染。源汇区和市住建委要厘清责任，

不等不靠，对照标准要求，一家一家整改，一项一项验收，合



— 3 — 

格一家，开工一家，对违反管控、不落实环保要求的，不仅不

允许开复工，而且要依法依规顶格处罚，录入建筑行业黑名单。 

在督导检查途中，看到道路两旁部分地段积雪未及时清除，

雪堆与垃圾混在一起，已经形成黑色堆积物，李军信要求，要

立即组织好全市洗城行动，清理积雪灰尘，檫拭修复交通护栏，

冲洗路面墙体，防止雪后二次污染。 

李军信一行还来到长江路中海石化加油站，实地察看双层

罐改造进展情况，并进行现场办公，解决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

难和问题。 

对于下一步工作，李军信强调，一要规范建筑工地施工管

理，严控工地扬尘污染。所有工地都要在确保清洁施工、环保

施工的基础上加快工程建设，要严格落实项目工地“七个百分

之百”，定期冲洗楼顶，严密覆盖堆料黄土。住建部门要打造

样板，树立标杆，制定从围挡、覆盖到清扫、洒水一系列操作

规范，从国控点周边一公里到五公里范围逐家逐步推广实行，

同时严厉处罚违规工地，严格执行整改验收和开复工制度。二

是加大国控点周边综合整治力度。要按照前期排查的管控清单

和整治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，细化工作责任，建立推进台账。

一方面要结合专家组的研判和建议，考虑试点建设城市雾森系

统和安装居民油烟净化装置，实施科学治污、精准治污；另一

方面，持续严管严控包括餐饮油烟、燃煤散烧等污染源，充分

发动群众，深化城市清洁行动，冲洗居民小区楼顶、墙面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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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设施，杜绝污染反弹。三是严格管控道路扬尘。市环保局要

出台集中整治方案，四个国控点周边等重点区域具体实施，重

点是要加大道路清扫洒水频次，提升清扫标准，以克论净，定

期冲洗道路两旁树木、绿化带和容易积尘的死角，消除一切可

能引起扬尘的污染源。 

我市重污染天气将持续 省专家组建议还需加强管控力度   

据最新气象会商预报，未来几天我市无明显降水过程， 受地形

限制和静稳、高湿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，污染天气仍将持续。

经具体研判分析，省环保专家组提出，要围绕降低 PM10、PM2.5

数据，进一步加强管控力度，削减污染峰值，降低污染增长速

度。一是加强工业企业管控。对照管控清单，严格监管工业企

业停限产措施，落实错峰生产、错峰运输，加大对餐饮油烟净

化装置的检查力度，未正常使用的要停业整顿，有效减少本地

污染物的累积。二是加强工地扬尘管控。所有在建工地严格落

实 “七个百分百”要求，未施工的或已停工的工地，及时清扫

场内和门前 100 米范围内积尘，裸露黄土要苫盖到位，确保减

少颗粒物贡献。三是加强道路保洁力度。早午高峰前，多以吸

扫为主，减少洒水频次，当湿度达到 70%以上时，停止洒水冲洗

作业；午后（13 时—16 时）温度回升、湿度降低时，开展全方

位保洁模式；晚高峰后（21 时—23 时）开展一次彻底清扫，以

吸扫为主，全天保洁重点为：主次干道、背街小巷、人行道路、

花坛、下水道口、停车位下的积尘和枯枝落叶。四是加强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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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管控。交警部门加强对市区道路尤其是站点周边主干道的

疏导力度，避免道路拥堵造成车辆怠速时氮氧化物排放增多，

倡导市民绿色出行。同时，对进入市区的货车、渣土车等重型

车辆要实施严格管控，引导过境车辆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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